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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傳統與民主政治的發展』- 譚景能(DipCS(PT))   

 
 

  中國歷代的政權轉移方式不外乎禪讓或革命兩途。即使自 1949 年中共建國以來，中國政

治體系仍長期為一黨專政，一黨獨大；且集軍權與治權於一黨手中。故在可見之未來中國亦似不

太可能出現和平形式的政權轉移。中國政治文化現象歷來傾向於專制及人治，與近代西方興起之

民主政體及其理念相去甚遠。由於篇幅所限，本文無意在此論說民主政制是否為當今最理想的政

制模式，亦不會在此為民主政體提供道德上的理據。但觀乎現今大部份歐美國家均奉行民主政體，

連過往較為專制的國家諸如蘇俄、日本和新加坡等現今在政治上亦趨於開放，至少在某些政制運

作上已或多或少模仿民主政制形式。由此可見，民主政體或其背後的理念已普遍為當今世人所認

同和接納。 
 
民主是什麼？根據牛津字典的定義，「民主」一詞是指「民治」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參考 C.B. Macpherson 在’The Life &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一書，作者列出下

述六點作為民主政治體制的充分又必要條件： 
(1) 政治或立法機構是由直接或間接的定期選舉所產生的； 
(2) 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政黨在競選中角逐政府的職位； 
(3) 人民享有足夠程度的言論、出版、結社等自由； 
(4) 在法律面前人人享有形式上的平等； 
(5) 對於少數者(minorities)有某種保障； 
(6) 人人都可享有最高度的個人自由，而這種自由是與他人也享有同樣的自由相容的。(1)  
 
如以上述六點來檢視現今中國政制，無需多說，肯定未能符合民主政體之要求。值得留意

的是，亞洲四小龍的香港、南韓、臺灣和新加坡亦沒有一個是實行民主政體的。眾所周知，四小

龍基本上都是受傳統儒家倫理影響極深的地方。故此，我們有理由相信傳統儒家思想不單深深影

響中國政治傳統文化，且傳統儒家政治思想亦似未能孕育出民主理念，因而使中國政治發展至今

仍不能自發地或自然地開出民主政体。以下試就傳統儒家孔孟政治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之間

的幾點主要差異，簡略地作探討和比較，以究其因：  
 

(1) 秩序 VS 抗衡 
孔子一生努力於秩序的建立，故其政治思想最為強調「正名」之說。他認為名不正，

則言不順，故每人應按其位份完成他自己應有的義務，此即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顏淵第十二)。君、臣、百姓應各安本份，各盡其職。正正這種傳統正名思想，致

令中國人歷來有不在其位，不謀其政的心態，長久造成國民普遍政治泠漠，對政治不熱

衷參與。其實，孔子「正名」的觀念引申自其「禮」的觀念。「禮」可分廣狹兩義。狹

義之禮，指儀文而言；廣義之禮，則指節度秩序。（2）孔子提倡「克己復禮」。克己，

就是要人去除個人的私慾，復禮就是循理，孔子要循的理和要恢復的秩序，其實是周朝

的禮制秩序。「克己復禮」的目的是要以禮來建立一安定的社會秩序。（3）儒家的政治，

首重教化；禮樂正是教化的具體內容。由禮樂所發生的教化作用，是要人民努力自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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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自己的人格，從而達至社會的諧和。（4） 
 
相反，西方民主政治則容許國民透過選舉、遊行、集會等渠道表達不同意見；民主

選舉則更需要國民積極參與，踴躍投票。同時，民主政體鼓勵政黨政治，讓反對黨對執

政黨進行監察和制衡。為了防止統治者憑個人意志實行專制統治，英國經驗論哲學家洛

克（John Locke）曾提出使權力相互制約的「權力分立」學說，主張國家的立法權、

行政權和聯盟（外交）權分由不同部門掌握。後來，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

（Montesquieu）再將其學說修改為立法、司法和行政三權分立說。自此，分權制衡成

為了西方民主制度的一種普遍形式。 
 
民主政體容許不同意見之表達，大體以法律及制度來維持秩序；而孔子則以禮來建

立秩序並主要依賴個人之德行來作秩序的維持，另倡以「正名」作為實踐的指導原則。 
  
(2) 性善 VS 性惡 

孟子之「仁政」主張與其心性論是不可分開的。因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只要在上者

不失其本心，以不忍人之心，行不忍人之政，就可治理好天下了。但孟子言性善，是從

心善上說的。心之所以是善，乃由於心有仁義禮智之端。心善即性善，孟子以心善作為

性善之根據。(5)然人皆有仁義禮智四端，若能擴而充之，則人人可為聖人，人人皆可

為堯舜。孟子以心言性，發現心的獨立自主性，並將心確定為道德主體之所在。既然人

性本善，若能將四端心擴而充之，人人皆可為堯舜，故尚賢成了儒家政治上用人的原則。

國家及人民只冀盼得到聖君賢相，天下便可太平了。 
 
無可否認，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影響至深。基督教以人性的墮落和沉淪為出發點，

而著眼於生命的救贖。故基督教認為人自始祖亞當墮落後，人在世界上不可能靠自力有

體現至善的可能，因此不會產生追求一個有完美德性的‘聖君’來作統治者的觀念。在對

人性的悲觀看法的前題下，在西方人眼中，權力成為一種危險的東西，對權力必須加以

制約，並作分權制衡，具體只能從法律和制度來著手執行。（6）大部份民主理論均或

多或少接受 Hobbes 人性論的看法。Hobbes 認為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都想獲取更多的權

力來滿足自己的慾望，皆因人人都是自利主義者。(7)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興起，就是

為了防止君主專制中掌權者任意肆權的弊病，故試圖建立民主政制對君主或政府的權力

加以限制。 
 

正由於中西方對人性的不同看法，故最終出現專制與民主兩種不同走向的政治型態。 
 

(3) 德治 VS 法治 
由心性的善出發建立的仁政和德治是傳統儒家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則。儒家思想的

重點落在人的「主體性」與「內在道德性」上，它講求從主體的內省修德起，即是要先

培養德性的主體，然後由德性的實踐以達至政治理想的實踐，此即為「內聖外王」，此

亦為儒家之德治思想基礎。根据儒家的德治理論，政治與道德實為同一回事，道德教化

又為立政之方。孔子認為：「子為政，焉用殺？子欲善，而民善矣。」(顏淵第十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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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路第十三)可見孔子主張在上者應以德教民，但他卻輕視刑

罰的功用。(8)由於儒家過於看重個人內在的修德，難免輕看外在的律法和制度。 
 
而西洋哲學多以外在之宇宙人生為對象，向來著重於邏輯理性思辯，並講求客觀知

識的求取，故西方沒有像中國一樣將政治和道德混為一談。基於客觀行為上，人人皆有

自利主義傾向，故西方人在政治上傾向信賴客觀公正的制度多於信賴賢君執政。民主政

治就是祈求通過制度和法律，一方面以制度限制因政府權力無限擴張所帶來的可能禍

害，另一方面則以法律保障公民的自然權利，包括生命、自由及財產。 
 
這裡值得一提的是洛克的社會契約論。這契約論論證了政治法律制度何以形成、國

家的本質以及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極端契約論者 Hobbes 假設人類在進入社會狀態之

前，處於一種自然狀態（state of nature）之中。基於人自私的本性，人不可避免地發

生利益上的衝突，使人常處於戰爭狀態中。但洛克卻認為自然狀態並非一種戰爭狀態，

而是一種人人自由平等的和平狀態，只是當人際間利益衝突激烈時，才會出現戰爭情

況。故人人為了自我保存，故相互之間訂下契約，但又並非將所有自然權利，而只是將

保衛和平的權利交付給政府，從而形成了政治法律制度。國家的本質是保護人民的生命

安全，保障人民的自然權利。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的契約式關係，政府一

旦違反了契約，人民就可以起來反抗並推翻政府。（9）洛克倡導的是一種人民主權的

觀念。然而，以契約作為合法性基礎的政府，就是一種法治（rule of law）的政府。反

觀，中國傳統政治中一直強調聖君的重要性，並以德治作為治道，聖君的政治權力和權

利大多建基於周初的天命觀的基礎上，故它與西方講求的法治思想完全是兩碼事。 
 

大體而言，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石是「德治」；民主政治文化的基石是「法治」。 
 
 

        （4）人倫 VS 契約 
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傳統儒家文化主張人倫。《孟子、滕文公上》言：「使契約為

司徒，教以人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可見，儒

家的人倫講求人際關係中的次序和等級，並以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來體現這種次序和等

級。在家庭中有長幼、輩份之分，講求父慈子孝，弟兄謙恭；在社會上則有上下等級、

從屬、貴賤之別，講求君要明，臣要忠。實則，家庭關係是血緣關係，社會關係是君臣、

友朋關係。然而，從父子、君臣中間衍生出來的君權和父權正正是維繫社會人際關係的

基礎。故此，傳統儒家文化的人倫實質上就是一種強迫性的關係。這種強迫性關係在家

族中體現為一言堂的家長制，在社會上體現為封建專制主義的獨裁制。（10） 
 
然而，基督教強調的是人與上帝、人與人之間的‘法定’ 關係，即以契約為依據而

不是以血緣為依據，且以神的恩典為源泉而不是以君與父的養育作為生存條件，故屬一

種契約論。（11）發展至 17-18 世紀，在西方政治哲學領域中卻流行另一種社會契約論。

Hobbes 認為，人際關係只有兩種，一種是自然狀態下，人人都在敵對和鬥爭關係之中；

另一種是在社會狀態下，人與人靠著契約建立一種合作的關係。洛克不同意 Hob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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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在自然狀態下，人與人之間處於那種經常性的戰爭狀態中，但洛克作為傳統契約

論者，仍然肯定在社會狀態下，契約成了一切人際關係的基礎；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是契約式的關係，人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是契約式的關係。（12） 
 
由以上比較大致可知，中國政治傳統文化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至深，傳統儒家

文化雖沒有為中國發展出一套民主體制，但也絕不意味着它完全排拒民主理念。現代新

儒家諸如牟中三、唐君毅、徐復觀、劉述先等人，他們努力研究和探討的政治哲學中心

課題正正就是中國文化的道德精神如何可能成為民主政治的內涵或基礎。（13） 
 
現今中國也有一些諸如地方選舉之類之民主體制在運作。隨着一些傳統舊有封建

觀念的逐步轉變和摒棄，而人權、自由、平等等價值日漸被高舉，相信中國未來也可能

踏上真正民主之途。 
 
最後，本文嘗試從基督教信仰的角度對前述之中國政治文化略作三點反省，以結

束本文。 
 

(1) 孟子之性善論其實不單止影響中國政治文化之走向，同時亦可能攔阻了中國

人接受基督的福音。事實上，「性善論」多被人誤解，以為孟子相信自然的

人性也是善的，其實不然。孟子雖承認聲色臭味〈自然的人性，小體〉和仁

義禮智〈四端之心，大體〉都是性，只是他不從前者即食色上說性，只因大

小貴賤的價值問題，因「先立乎其大者，則其小者不能奪也。」（告子）孟

子只以大體即四端之心為性為善。（14）由於許多人未能明白這要點，故一

般都以為並接受孟子的性善論是主張人性包括自然的人性是本為善的。基督

徒在傳福音時，許多時未有留意中國人主張性善的「道統」，故常多談人的

罪性而少談人的本性，從而使人誤解以為基督教主張性惡，這樣傳福音時自

然格格不入。(15)其實，光是基督教「原罪」一詞之字面義已嚇怕不少持性

善觀念的中國人。 
 
(2) 中國周初的天是「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的人格神。周人實行「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之「天命論」，認為統治者之權力，由天帝所賜予，他的權力不

可被挑戰，只有統治者失其德行，天命才會轉到別人身上。這種思想與西方

之「神授君權」其實極為相似，與聖經揭示的「神治政制」亦有相近似。只

是聖經強調在上帝治下，人人平等，沒有人比別人更有權利治理其他人。(16)
但中國歷代君王之權力及地位，又顯然遠超越於一般臣民。 
可惜其後孔子、孟子所言的天，雖仍具宗教意味，但已不再是個人格神。孟

子所指政治上之「天命」已實質以民心代替天意；即政權轉移或更替全依天

下民心之所向而定。故此，中國政權理論，遂由周初時期的「天命論」，過渡

至孔孟之「民本說」。這樣，上帝在中國政治上的地位，由此時淡出，人的地

位從此時彰顯。由於儒家講的價值理想都是從個人的生命主體出發，故其所

揭示的價值理想顯然是人文主義的。人文主義即以人為本思想，它以人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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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歷史的中心，這與基督教信仰以上帝作為中心完全不同。然而，聖經

真理顯明，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因此只有上帝才是人的一切價值根源。 
 

(3) 由於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故人同樣具有自由意志，可自由作個人抉擇。

惟聖經强調每人各自要向上帝交帳，並最終須為自己的行為及抉擇向上帝負

責。由於西方受基督教傳統影響較深，故比較多談自由意志，且多能以人的

自由意志作為道德哲學的立論基礎。反觀中國哲學相對較少談論自由意志課

題，儒學之心性論亦僅觸及道德價值之自覺心或良知一面。 
此外，由於中國人普遍沒有上帝審判的觀念，故中國人與西方人不同，很少

強調為自己的行為問責。故西方民主政制會強調政府官員的問責制，而中國

政府官員則多因權力鬥爭而下台，而較少因問責而下台。但中國人通常較多

為個人行為之不當而自感羞愧，而較少為自己的行為公開咎責。 
基督徒則普遍會醒悟自己是自由的，但最終須對自己的自由行為和抉擇付上

責任。其實，這種醒悟自己是自由的，且須為這樣的自由負責的自覺，是現

今中國人所缺少的。(17)相信只有基督教信仰在中國植根，在聖靈的光照下，

中國人才會生出這樣的自覺來。且唯有中國人民具這樣的自覺，中國才可能

在民主政制上有較大步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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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238。 
10.  董小川著，《儒家文化與美國基督新教文化》(北京：商務，1999)，頁 215-217。 
11.  同上書，頁 217。 
12.  石元康著，《羅彌斯》（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18-30。 
13.  劉曉著，《現代新儒家政治哲學》，頁 187-188。 
14.  唐端正著，《先秦諸子論叢》，頁 90。 
15.  何世明著，《基督教儒學四講》（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2），頁 60-61。 
16.  梁壽華牧師主編，《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前景》（中國神學研究院 1994），頁 110。 
17.  同上書，頁 112。 
 


